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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疫情“发财” 男子竟伪造高院文书
被判13年，并处罚金70万元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单明婳

本报讯 疫情期间， 在微信朋

友圈内发布出售口罩、 额温枪的虚

假信息， 后无法发货被买家屡屡要

求退款， 为“稳定军心”， 蒋某竟

利用假公章伪造 《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扣押通知书》， 谎称货物被扣

押。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以诈

骗罪对蒋某提起公诉， 近日， 蒋某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 并处

罚金人民币 70万元。

2020 年 1 月疫情期间， 蒋某

见朋友圈的口罩价格水涨船高， 便

计划通过虚构货源的方式实施诈

骗。 他在朋友圈发布了这样一则广

告： “口罩、 额温枪现货， 1 万个

起批， 24 小时内发货。” 并附上网

上下载的口罩和额温枪的照片， 以

及工商执照和产品资质的图片。 不

久后， 便陆续有人联系蒋某购买。

几天后， 买家见蒋某迟迟不发

货， 纷纷要求退款， 蒋某便拆东墙

补西墙， 一边继续发布虚假广告骗

人购买， 一边又把骗来的钱款还给

之前的买家。 有几个买家实在催得

紧， 他便想出了一个“稳定军心”

的办法。

自 2019 年 7 月开始， 蒋某一

家因房子的动迁问题与他人产生纠

纷， 打过几次官司，因此，蒋某对法

院出具的裁判文书的格式、 类型较

为熟悉。于是，蒋某在网上找人伪造

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公章，并

照葫芦画瓢伪造了一份《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扣押通知书》， 上面写

着： “红外额温枪现下属于防疫保

障物资， 根据上海市防疫相关规

定， 此数量特别巨大， 运输需要提

供的相应材料不齐， 由青浦公安分

局暂时扣押， 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代为保管以及处理相关事宜。”

蒋某将伪造的扣押通知书拍照

发给买家， 并安抚道： “货你放

心， 肯定是有的， 只是我的货走的

是沈海高速， 被青浦公安扣了， 需

要花一些时间托关系才能拿回来。”

2020 年 2 月底， 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在微博上发现有

人晒出一张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扣押通知书》。 经自查， 其单位并

未开具上述扣押通知书， 通知书上

加盖的印章也系伪造， 于是报警。

检察机关查明， 2020 年 2 月

至 3月， 蒋某在没有任何口罩和额

温枪货源的情况下， 发布虚假的销

售信息， 从 10 名被害人处骗得货款

共 120余万元。

蒋某到案后交代， 自己不仅没有

工作，还疾病缠身，为此他已经在亲戚

朋友那儿欠下了不少钱。 2019 年 3

月，蒋某迷恋上了抖音的一个主播，刷

了几十万元的礼物。 这次诈骗得来的

钱，很大一部分都打赏给了该主播。

检察官认为， 本案中的犯罪嫌疑

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疫情防控期

间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 虚构事

实、 隐瞒真相， 多次骗取被害人财

物， 数额特别巨大， 应以诈骗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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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潘땴 郑倩

将私人名下的豪车兰博基尼放

在共享租车平台， 租借期间发生车

祸， 保险公司该不该理赔？

日前， 上海金融法院依法审结

一起私家车共享出租引发的财产保

险合同纠纷上诉案， 认定该类情形

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在未通知保险公司的情况下， 应由

被保险人自行承担损失， 判决驳回

原告诉讼请求。

凹凸租车平台是一个车辆共享

性质的平台， 车主将车辆信息、 闲

置时间发布在平台上， 第三人可通

过平台有偿租借。

戴某与其子均为凹凸租车平台

的注册会员。 自 2015 至 2019 年期

间， 两人先后在该平台登记了包括

涉案兰博基尼车辆在内的 20 余辆豪

车对外出租。

2019年 4月 25日， 案外人王某

通过凹凸租车平台租赁了涉案兰博

基尼车辆， 租期为一天， 租车费用

3180 元。 次日， 王某驾驶涉案车辆

与路边绿化发生碰撞。 经认定， 王

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保险公司拒赔车主起

诉，一审被驳回

2019 年 3 月， 戴某将其名下一

辆兰博基尼跑车向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投保

了机动车商业险， 包括机动车损失

险， 保险金额为 145.86 万元； 第三

者责任险， 保险金额为 150 万元和

不计免赔。 保险期间自 2019 年 3 月

22 日 0:00 时起至 2020 年 3 月 21 日

24:00 时止。 保险单的重要提示栏载

明： 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 加装、

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

增加以及转卖、 转让、 赠送他人的，

应书面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手续。

保险公司以涉案车辆为“家庭

自用车” 从事租赁， 使用性质发生

改变、 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

加为由拒赔。

戴某起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保

险公司支付车辆维修费、 施救费、

鉴定费等合计 127.07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 戴某以个人名

义对自己所拥有的非营运车辆向保

险公司投保商业车险， 后置于凹凸

租车平台用于租赁经营活动， 导致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且增加的危险

不属于保险公司在订立合同时预见

或者应当预见的承保范围， 保险公

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判决驳回诉

讼请求。

戴某不服， 上诉至上海金融法院。

二审： 车主改变车辆用途

风险应自担

戴某认为： 一审法院未采信 《凹凸

租车汽车租赁合同》 存在不当。 该合同

约定承租人在平台上确认提交订单， 即

视为签署了合同， 因而该合同成立并生

效。 该合同还约定， 租赁车辆的用途是

非营运， 案外人王某租赁车辆并未从事

营运行为， 涉案车辆使用性质未发生变

化。 戴某是偶尔将车辆借给他人使用，

与长期租赁有区别。 车辆偶尔借给别人

使用， 使用频率较自用更低， 并没有提

高车辆出行频率， 扩大出行范围， 增加

出险几率。

保险公司认为： 将以家庭自用性质

的车辆通过凹凸租车平台租赁给他人使

用，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

业标准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 中关于

非营运机动车的定义， 属于改变车辆使

用性质的行为。

而且， 保单载明被保险车辆的使用

性质为家庭自用， 主要是因为生活所需

使用的范围、 频率、 环境与车辆租赁有

很大的区别， 戴某将车辆通过共享租车

平台对外出租， 对象为不特定第三人，

客观上提高了车辆的使用频率， 扩大了

出行范围， 且对于驾驶员的资质和使用

习惯都可能不清楚， 车辆的危险程度伴

随着使用人的改变而增加。 因此请求驳

回上诉， 维持原判。

上海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 戴某通

过共享租车平台将涉案车辆交由不特定

第三人租赁使用的行为， 改变了车辆的

用途和使用人、 管理人， 扩大了车辆的

使用范围， 增加了车辆的出险几率， 该

等变化超出了保险公司的预见范围， 属

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

因戴某未将此等情形及时通知保险公

司， 现案外人王某在租车期间发生交通

事故， 该风险应当由被保险人戴某自行

承担。 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驳

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本案主审法官孙倩表示， 近年来，

共享经济新模式层出不穷， 新业态的涌

现不断对传统保险业提出挑战。 值得进

一步思考的是， 共享租车作为一种互联

网时代的新型出行方式， 有效促进资源

充分利用， 具有一定进步性。

从保险角度而言， 其风险处于营运

机动车与家用机动车的中间地带， 我国

车险市场上却未见针对共享经济模式下

的保险产品， 应鼓励车险行业革新保险

精算技术， 回应新业态下的新需求， 以

创新谋发展。

兰博基尼共享租车 事故后遭拒赔
上海金融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胡宓 陈腾云 吕一尘

近日，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知产法院） 审结

天津益趣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益趣公司） 与上海羽盟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羽

盟公司） 著作权侵权与不正当

竞争纠纷上诉案， 维持一审判

决， 判令羽盟公司立即停止涉

案游戏软件不正当竞争行为并

赔偿益趣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

费用 160万元。

游戏规则设计相

似，是否侵犯著作权？

《拳皇 98 终极之战 OL》

（以下简称 《拳皇》） 是由日本

公司授权， 国内公司开发的一

款动作卡牌手游。 2015年 5月，

益趣公司获批为 《拳皇》 游戏

软件的著作权人， 2017年 5月，

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同意

该游戏出版运营。 被控侵权游

戏 《数码大冒险》 是羽盟公司

开发的一款游戏软件。 2017年，

该游戏在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进

行登记， 羽盟公司为该软件的

权利人。

益趣公司认为， 《拳皇》

是类电影作品， 应当受到 《著

作权法》 的保护。 羽盟公司开

发的 《数码大冒险》 在游戏规

则说明、 规则界面功能板块结

构设计、 人物属性技能数值设

置等方面与 《拳皇》 游戏存在

极大的相似性， 其行为侵害了

益趣公司 《拳皇》 游戏的著作

权。 诉请判令羽盟公司立即停

止侵权与不正当竞争行为， 刊

登消除影响的声明， 并赔偿经

济损失与维权费用 1000万元。

羽盟公司辩称， 游戏规则

设计属于思想范畴， 而涉案游

戏规则设计与思想并非 《拳皇》

游戏独创， 也不是其首创， 故

益趣公司对该思想并不享有专

有使用权。 在手机游戏行业内，

基础游戏规则设计同质化现象

普遍存在， 《拳皇》 与 《数码

大冒险》 两款游戏制作成本较

低， 无法脱离前人设计的基础

游戏规则， 且在内容、 题材、

美术设计等方面存在根本差异，

因此， 两者不构成著作权法意

义上的实质性相似。

法院明晰： 构成不

正当竞争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拳皇》 游戏整体不能构成连续

画面， 缺乏电影情节的表达方

式， 不能构成类电影作品。

《拳皇》 游戏的 UI 界面、 游戏

规则说明文章、 新手引导未形

成独创性表达。 但游戏规则的

架构与设计属于一款游戏的核

心要素， 羽盟公司的抄袭行为有

损于益趣公司的智力劳动成果，

违背了商业道德和诚实信用原则，

构成不正当竞争。 故判令羽盟公

司立即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

赔偿益趣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

用 160 万元， 驳回益趣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

益趣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向

上海知产法院提起上诉。

上海知产法院经审理认为，

网络游戏的整体画面是否属于类

电影作品至少应符合具有连续动

态的图像和能够表达一定的故事

情节两个条件。 涉案 《拳皇》 游

戏画面之间大多不具有连续性，

不能表现出画面中的人物或物体

在运动的观感， 亦不具备相应的

剧情或故事情节， 故未构成类电

影作品的连续动态画面。 一般同

类游戏的基本玩法属于基础规则，

属于思想范畴， 不能落入著作权

法的保护范围， 当事人主张游戏

设计构成作品的， 应当证明其所

主张的游戏设计属于具体规则，

且属于独创性表达。 本案中， 在

案证据无法证明益趣公司主张的

20 个系统功能的游戏设计具有独

创性， 故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

的作品。 但羽盟公司在游戏规则

设计上存在明显抄袭行为， 导致

益趣公司的相关市场受损， 构成

不正当竞争。

综上， 上海知产法院判决驳

回上诉， 维持原判。

《数码大冒险》抄袭《拳皇》游戏规则设计
法院：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160万元

□记者 夏天 实习生 何卓贤

通讯员 张宇华

本报讯 为了招待朋友时

“更有面子”， 在奉贤某商场工

作的许某偷走了店家储存的 8

瓶茅台酒。 近日经奉贤区人民

检察院提起公诉， 奉贤区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许某犯盗

窃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 6 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元。

“90 后” 的小樱 （化名）

大学毕业后和丈夫一起创业，

在奉贤的一家家居商场有了自

己的门店。 由于要经常对外应

酬， 小樱囤了一批茅台放在门

店仓库里以便不时之需。 然而，

一天中午小樱发现， 放在仓库

里的茅台酒不见了。 她又想到

商场货梯、 消防通道和自己的

仓库平时都不上锁， 让她确信

门店被盗了并及时报了警。

接到报警后， 办案民警立

即赶到现场展开调查， 最终确

定在商场内工作的一名木工许

某有作案嫌疑。 2020 年 8 月 3

日， 奉贤警方经过传唤将其带

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经讯问，

许某如实交代了其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凌晨， 独自一人至小樱

门店的仓库内将 8 瓶茅台酒偷

走的犯罪事实。

经查， 许某在小樱门店所

在的商场里帮忙做木工， 案发

当日， 其和平常一样早 5 点就

到商场准备开工。 因为许某之

前做木工就知道， 小樱门店的

仓库里时不时会囤些茅台酒。

由于许某和一些朋友经常串门，

如果把这些酒拿回去， 以后朋友

来了招待他们“倍有面子”。

借着商场角落里阴暗的灯光，

许某窜进了小樱门店的仓库里，

将囤着的 8 瓶酒“拎” 了出来，

搬到停车场放在自己的电瓶车上，

趁天还没亮逃离了现场。 许某原

以为时间那么早不会有人看到，

而且就拿了那么几瓶酒， 门店的

老板应该也不会在意， 丢了就丢

了， 哪知还没几天就被警方抓获

了。

奉贤检方认为， 被告人许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他

人财物，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触

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涉嫌

盗窃罪。 经法院审理， 依法支持

了检方的公诉意见。

为招待朋友更有面子，他偷了8?茅台


